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编号：水工质监202601
水运工程质量监督通知书
工程名称：湄洲湾港秀屿港区秀屿作业区2号3号泊位

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建设单位：福建省闽港投资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
监督单位：福建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            

福建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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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本工程新建7万吨级和1万吨级通用泊位各1个，同时满足2艘5万吨级散货船靠泊（需借用1号泊位部分岸段），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，年设计通过能力328万吨。
二、监督依据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《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《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福建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《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》《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规程》等标准规范，以及项目前期工作批复文件、合同、设计文件等，详见福建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网站（http://jtyst.fujian.gov.cn/fjjtz

j/）。

三、质量监督范围

本工程质量监督范围为：湄洲湾港秀屿港区秀屿作业区2号3号泊位工程码头工程、码头前沿停泊水域、回旋水域、陆域形成、道路堆场、导助航设施。
质量监督期为：自出具水运工程质量监督通知书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完成之日止。
四、质量监督计划
（一）质量监督主要内容

1.执行现行有关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、规章、强制性标准情况。
2.质量管理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。

（二）质量监督抽查

质监机构按监督检查计划开展抽查，包括对项目参建单位的质量管理行为、施工工艺以及工程实体质量的检查。主要采用座谈交流、谈话问询、抽查资料文件、查看工地现场及监督抽检等方式。

（三）竣（交）工工作

质监机构按照《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《福建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《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》《港口工程竣工验收规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开展工程交工质量核验和竣工质量鉴定工作。

五、其他
（一）建设单位应同步开通全国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（https://wtis.mot.gov.cn/ credit/）和福建交通智慧质监系统（http://112.54.44.115:8299）项目账号，并及时完成相关信息录入。
（二）水运工程质量监督实行公开办事制度。任何单位与个人均有权对质量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进行监督，有权对其违法失职行为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投诉和举报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福建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

地址：福州市东水路18号交通综合大楼东楼18层；

邮编：350001；

电话：0591-87077665；

传真：0591-87077753。

